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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就存续公

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

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

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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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作为25常投G1、24常投G1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则，与发行

人《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收到日期：2025年7月3日

生效日期：2025年6月27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涉嫌违法违规主体：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违法违规事项类别：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未勤勉尽责。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法违规事实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2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392023015号)。

经中国证监会查明，东海证券在担任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重大

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项目中，出具的相关文件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在

独立财务顾问业务中未勤勉尽责，包括：未为尚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作重新指定

财务顾问主办人;未审慎核查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未保持职业怀疑,未

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充分核查和验证。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中国证监会认为，东海证券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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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三条的

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情形。

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拟决定对东海证

券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1500万元，并处以4500万元的罚款。

根据相关规定，就中国证监会拟对东海证券实施的行政处罚，东海证券享有

陈述、申辩并要求听证的权利。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事项未对发行人及相关子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

经营情况正常。

上述事项未对发行人及相关子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

财务状况稳定。

对于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所认定的内容与处罚，东海证券诚恳接受

并将深刻反思，认真落实整改，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积极落实监管要求，严格

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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